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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臺灣社會隨著居家照顧服務的使用需求人數逐年增加，也吸引男性加入居

服行業，成為居家照顧服務員。本研究旨在探究男性進入居服工作的動機。研

究方法採用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研究對象為長期照顧機構中，三位

從事居服工作資歷達六年以上的男性居服員，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

集與分析。研究結果為工作動機是個人因素（養家活口、獲得快樂、身強體壯、

認同工作意義）以及環境因素（經濟不景氣、家人的支持、機會與緣份）。政

府在推動居家服務的同時，應規劃適宜的長照政策，增加居服員的薪資水準與

福利制度，相關單位也必須加強居服員工作性別平權觀念，改善社會大眾對於

男性居服員的偏見。 

 
關鍵字：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動機、性別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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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of men entering home 

care service work. The research subjects are three male home caregivers, who have 

been engaged in home care service work in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for more than 

six years.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s content analysis and uses semi-structured in-

depth interviews to collect and analyse data. The study’s results reveal that male home 

care workers are motivated by personal factors (supporting a family, gaining 

happiness, being physically healthy, identifying the meaning of work)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economic downturn, family support, opportunities, and fat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n an appropriate long-term care policy to raise the wages 

of and build a better welfare system for home caregivers. Related policies must also 

strengthen gender equity for home caregivers and reduce public prejudice towards 

male home careg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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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性 

臺灣已於 2018 年正式成為高齡社會（高齡人口超過 14%），根據國家發展

委員會（2018）的資料顯示，我國預計將於 2026 年成為超高齡社會（高齡人口

超過 20%）。準此，人口老化以及老人照顧問題，是當今社會需要受到重視的

話題之一。世界各國陸續推動各項照顧政策與法案，自 1960 年北歐國家提出

「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的觀念後，各國皆以此作為老人照顧政策的最

高目標（吳淑瓊、莊坤祥，2001）。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TO）在 2015 年《世界老化與健康報告》（World 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

中提到將所有不同身體狀況的高齡者涵蓋在社區範疇中，是聯合國首要重視的

目標（衛生福利部，2017）。 

蔡啟源（2000）提及臺灣最早開啟居家照顧服務的是彰化基督教醫院，彰

基於 1971 年成立社區健康部，並提供彰化縣內民眾居家照護服務。吳玉琴（2004）

指出高雄市政府在 1983 年辦理「居家老人服務計畫」，招募志工提供老人居家

服務，同年臺北市政府辦理「老人在宅服務」，以低收入戶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為主要服務對象。《老人福利法》在 1997 年修法後，居家照顧服務正式進入服

務法制期。2000 年的「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開始試辦日間照顧中心、

多元照顧中心、居家服務以及家庭托顧等多項有關在地老化之服務（吳淑瓊、

陳亮汝、張文瓊，2013）。隨著我國人口結構日益高齡化，長照需求人數隨之

增加，2016 年衛生福利部為擴充服務內涵，增加服務彈性，以符合不同族群照

顧需求，並推動社區整體照顧創新服務，擴大長照補助對象，以實現在地老化

政策目標，政府再通過「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以及為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系

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確保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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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及權益，在 2017 年施行《長期照顧服務法》（衛生福利部，2019）。在長照

2.0 推動之下，居家照顧服務員便成為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下的尖兵。長期照顧服

務為了因應當今時代潮流與民眾生活需求，在理念上已從過去以機構式安置為

主的服務模式，轉變為今日重視社區與居家照顧的服務模式，而在各類長期照

顧服務模式中，居家服務是最基礎的骨幹服務（楊筱慧，2011）。我國近年來

推行居家服務照顧，開始聘用正式居家照顧服務員提供服務介入（鄭美娟，2014）。

在居家照顧服務方面，主要是將服務對象及失能等級額度提高，藉由各縣市衛

生局的照顧專員進行個案需求評估及連結相關資源，且失能的個案也能得到更

完整的照顧。在照顧服務人力需求方面，進行規劃與發展並納入計畫中（內政

部，2007）。翁淑珍（2020）研究發現居家照顧服務已邁入專業化，由專職人

員從事服務，且居家照顧服務是現今社會人民所重視之服務資源。居家照顧服

務員的角色功能強調居家照顧服務員與個案之間建立信任關係、良好的溝通能

力及和善的互動關係，居家照顧服務員是助人的協助者。 

以現今長照服務使用人數最多的居家服務為例，居家服務它是一種「人」

對「人」的服務模式，居服員人力的需求對於服務提供更是十分重要的（游麗

裡，2013）。本研究整理衛生福利部統計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中居家服務數據

之全國居家照顧服務員人數，如下表 1 所列，發現 2015 至 2019 年全國居家照

顧服務員人數的性別有所差異，2015年時，女性居服員人數是男性居服員的12.2

倍，2019 年時，女性居服員人數是男性居服員的 6.4 倍，5 年還存有一定比例

的差異，顯現出男性與女性居服員人力尚未均衡。在衛生署長照十年專案報告

中也提到未來長照服務推動中，長照服務及人力資源需求拓展是其中一項需要

被克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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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15-2019年全國居家照顧服務員的男女人數 

年份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2015 年 
男性 635  7.6  

女性 7,733  92.4  

2016 年 
男性 738  8.2  

女性 8,250  91.8  

2017 年 
男性 847  8.6  

女性 8,954  91.4  

2018 年 
男性 1,412  10.4  

女性 12,126  89.6  

2019 年 
男性 2,553  13.3  

女性 16,578  86.7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居家服務（2021） 

在過去傳統家庭文化中，對於性別的規範，照顧工作大多是由女性負責，

使男性不僅缺乏先天的照顧特質，後天環境亦免除男性承擔照顧責任（劉昱慶，

2017）。因此當有男性從事照顧工作時，社會大眾往往會帶著先入為主的想法

放大審視，並且需要承受社會的異樣眼光，導致男性投入照顧市場意願降低。

林秉聖（2021）統整居家服務相關文獻發現，確實大多研究的對象都是以女性

為主，較少關注男性在居家服務中的角色及心境，但是在其他照顧相關產業如

護理、托育等，都有學者開始探討這些職業中男性的工作動機，也代表著漸漸

重視男性在這些照顧產業中的發展及重要性。研究者在實務經驗中，接觸過長

期照顧服務相關的業務、照顧者及督導，也認識長照機構內的居家照顧服務員，

發現居服員1多為女性，當有服務使用者要求希望能以男性居服員進行服務時，

                                                
1 本文所稱照服員為照顧服務員（簡稱照服員），係指受過專業訓練的長期照顧專

家，可以在機構裡或是到被照顧者家中提供服務。本文所稱居服員為居家照顧服務員

（簡稱居服員），係指照服員到宅進行居家照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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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居服員比例較少的情況下往往難以達到他們的期待，導致社工無法順利

進行派案。另外，同樣的工作內容，男性居服員往往會因為自身性別的限制，

導致無法順利接案，例如協助個案洗澡，男性居服員大多只能為男性個案提供

洗澡的服務，而許多服務使用者或家屬也認為女性比男性更熟悉照顧工作。王

明鳳（2016）認為居家服務這項產業一向都以年齡介於 51 至 55 歲之已婚女性

居多或是中高齡和就業競爭力較弱的女性為主要人力來源。根據內政部於 2010

年針對結訓學員就業意向調查可以得知女性、年齡較大、有配偶同居或是有婚

姻變故、專科教育程度、受訓單位有就業輔導以及曾在居家服務單位實習者較

願意從事居家服務工作（林金立、吳淑瓊、陳亮汝、楊筱慧，2010）。 

近年來國內外針對居家照顧服務的相關研究，主要以女性居服員為研究對

象，探討面向多為描述居服員的服務現況、服務經驗以及工作滿意度，並未聚

焦於討論其工作動機。目前居服員的男女比例有所差異，許多機構仍沒有足夠

的男性居服員提供服務，缺乏相關研究探討造成此問題的因素為何，而本研究

可以彌補文獻上的空缺。針對居家照顧服務議題的研究，多數仍採量化研究，

只能知道數據呈現的結果，無法了解其內心真實的想法和感受，本研究以質性

研究的訪談深入探討男性進入居家照顧服務工作領域的動機為何，並提出未來

如何吸引更多男性願意投入居家照顧服務工作領域的相關建議。 

貳、 文獻探討 

一、居家照顧服務 

我國人口老化快速，照顧家中失能者是每個人的義務與責任。政府為實踐

「在地老化」的概念並回應長期照顧的社會需求，開始積極推行以社區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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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式為主的長期照顧理念，尤其透過到宅的方式進行居家服務，使功能障礙或

缺乏自我照顧能力者得以居住在家中，可謂落實「在地老化」最具代表性的里

程碑（楊筱慧，2014）。 

居家照顧服務係指經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力，提供服務使用者有關個人生活

照顧、家事服務、簡易護理服務以及社會心理支持等服務，協助他們能留在社

區中並在熟悉的環境裡增強其獨立自主與生活技巧之能力，幫助他們繼續維持

原有的角色及功能，並且促進家庭照顧的功能和減緩家庭照顧者的壓力（王正，

2007）。經過眾多與長期照顧服務相關政策的實施，長照歷經了大幅擴展，在

政府及相關政策的推動下，因應在地老化的潮流，居家服務成為目前國內長照

發展的重要趨勢。根據衛福部在 2017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中顯示，65 歲以上

人口有 54%左右認為與子女同住是理想的居住方式，而在長期照顧福利措施項

目中，長輩們最想使用居家服務的服務。因此，居家服務為老人生活照顧中很

重要的選擇（王映媁、林月娥、陳昭榮、鄭清霞，2019）。 

居家照顧服務主要是能夠延遲養護機構使用，或是提前出院以及減少醫療

資源浪費（卓春英，2016）。居家照顧服務方式是最能讓個案持有原來的生活

樣貌，用自然且舒適之照顧方式來照顧個案（陳正芬、吳淑瓊，2006）。居家

照顧服務是在實踐以「人」為本的照顧服務模式，其最主要的精神係以個案的

需求為方針，提供個別化的照顧模式（林哲瑩，2015）。依據《社會工作辭典》

指出居家照顧的定義為「居家照顧的目的在於運用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協助

家中患有慢性疾病或無自我照顧能力者，促使其具備自我照顧能力及社會適應

力」（楊培珊，2000）。居家式照顧服務模式，以個人化為主軸，由地方縣市

政府連結民間資源，因身心受損而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並提供持續性照顧

（長期照顧法，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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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居家照顧服務是屬於到宅服務，讓服務使用者能在自己的居住

環境中，提供生活所需的照顧，服務使用及取得適時的便利，能夠就近得到照

顧，讓使用者能在家中及社區滿足需求，且服務使用者能獨立自主去改善生活

品質，並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居家照顧服務是近年來落實在地老化政策的

重要策略，其使用對象和服務內容不斷地發展與擴大，社會大眾對於居家服務

的需求也逐年增加。在居家服務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照顧人力出現嚴重不

足，使得更多男性願意進入居服專業工作領域，也為居家照顧服務帶來全新的

面貌。 

二、工作動機 

動機本身就是包含著多種語意的表達，不僅是一個靜態的心理建構，更是

一種動態的、朝向目標的持續性歷程，包含起動的前因、起動的狀態、以及起

動後的表現。 

當動機被運用到組織行為時，便會產生「工作動機」一詞。工作動機是一

種心理狀態，個人為從工作中所得來之自我價值感而產生的驅力，會影響工作

情境中行動的能力、趨向以及持久性（張瑞顯，2018）。工作動機主要可以區分

為外在動機與內在動機兩類。對個人而言，工作本身的內在價值，即為內在動

機，可從工作中獲得樂趣和自我成就。外在動機則是以獲得與工作本身無關的

價值為動機，外在動機的衡量，可以從實質或非實質的獎勵來觀察，實質獎勵

是指物質上的獎勵或薪資，而非實質的獎勵，如受他人讚美與肯定等（張瑞顯，

2018）。在需求方面，關係需求與面子需求是華人工作動機中較為獨特的概念，

關係需求規範的是人情與恩情，會引導出對人的義務感；面子需求則是因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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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行為的規範衍生出對事的責任感，此對人的義務感以及對事的責任感會影響

個人決定工作動機的驅動狀態（徐瑋伶，2003）。 

在未來老年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長照服務的使用率必然會跟著提高，

因此除了關注長照服務政策的推動外，關於長照服務人力之議題更是不可或缺

的一環。沈慶盈（2013）認為影響居家服務人力不足的三個因素，包括：（一）

偏誤的社會認知，造成社會大眾及服務使用者對於居服員並不是非常尊重。（二）

惡劣的勞動條件和福利待遇不佳，以至於人力容易流失。（三）矛盾的服務關

係，讓居服員不知道要如何正確地在服務內容和照顧對象之間做適當的取捨。

隨著長照政策以及相關就業福利不斷地變動，男性進入居家服務的動機也有所

不同，有學者研究指出男性青年進入居家服務場域是為了透過實際從事居家服

務工作，從中學習照顧技巧，累積照顧服務經驗，以利實踐未來自身職涯規劃

（張蕙穩，2017）。 

本研究以男性居家照顧服務員作為研究主體，探究男性居家照顧服務員工

作經驗中所涉及的語言、行為、人際互動、專業認同以及社會評價等議題，了

解其置放在個人與整體文化脈絡下的詮釋，並試圖發掘男性居家照顧服務員進

入職場的工作動機為何。目前國內相關的研究議題多以女性居家照顧服務員的

觀點呈現，以男性居家照顧服務員進行研究的文獻付之闕如。是故，研究者以

此議題進行後續的研究。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透過男性居家照顧服務員的主動敘說，描述其如

何理解、詮釋及回應其進入居家照顧服務工作領域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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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由於研究對象較少並且著重於探索更為深入的訊息，研究者採取立

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與滾雪球抽樣法（Snowball Sampling），透過

長照機構中督導的推薦名單，進行聯繫和訪談，訪談結束後，再請他們介紹其

他可提供豐富資訊的研究對象，以增廣研究內涵，而為避免選擇性判斷的錯誤，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及對母群體的了解來選取樣本。 

研究對象條件為參加政府舉辦的「照顧服務員專業訓練課程」並取得照顧

服務訓練證照或是考取「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取得照顧服務員

技術士證照以及同意參與本研究者。研究對象為長期照顧機構中，三位從事居

家照顧服務工作資歷達6年以上的男性居服員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研究對象

基本資料如下表2所示： 

表2：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代號 年齡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轉職原因 服務年資 

阿勇 62歲 大學 已婚 退休後感到無聊 6年 

賽門 58歲 高中 已婚 家庭經濟壓力 8年 

小明 34歲 大學 未婚 經濟不景氣被裁員 6年 

研究者在訪談前即完整告知研究動機、各項程序的進行方式以及研究倫理

等，讓研究參與者簽署研究同意書、訪談同意書等文件，使其確實了解研究過

程中的各項權益，以確保此研究能完整表達其意思，研究者亦會確認三位研究

對象皆願意協助參與本研究的資料蒐集過程，並接受一次以上的錄音訪談。本

研究的訪談與選取研究對象是同步進行，直到訪談資料不再出現新的訊息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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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訪談是訪談者與受訪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所以訪談是不斷在互動過程

中創造新的意義（畢恆達，1998）。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著重於研究

者與受訪者的彈性訪問過程，依受訪者的自由意願分享經驗，了解受訪者的社

會文化背景及主觀經驗（潘淑滿，2003）。準此，研究者認為透過訪談進行資料

蒐集，其平等、尊重及彈性的特性，能讓受訪對象較為自在的敘說，以獲得更

貼近其真實經驗和想法。為了有效獲得研究參與者對於研究問題的回饋，研究

者選取較具彈性且可隨訪談情境靈活運用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指引方針，訪談內容與

文獻回顧所涉及的理論有所連結，不須依據其順序進行而可適度地調整訪談的

問題，訪談問題具有開放性。研究者將蒐集受訪者在居家照顧服務的工作經驗，

透過厚實的經驗資料蒐集，多面向地分析男性居服員的生理與心理狀態，以深

入了解研究對象在居服工作領域的想法，最後再歸納其基本資料、工作動機、

工作經驗、留任意願以及個人生命故事。 

三、 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以一對一、面對面方式進行訪談，所有的訪談內容除了有錄音設備，

也會記下現場觀察、事後想法及研究者省思的訪談日誌，藉由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作為分析方法。 

研究者針對研究對象進行質性研究訪談，以工作動機、工作面貌、續任原

因及生命意義為預定類別，從研究對象的故事中找尋符合個人從事居家照顧服

務工作經驗的對應內容，並撰寫訪談逐字稿。在這些訪談的內容進行脈絡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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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藉由訪談資料的分析整理出研究結果。研究者以男性居服員陳述自己在從

事居家照顧服務時的內容進行資料分析，其中內容分析之大綱範例如下表 3 所

示。 

表3：內容分析之大綱範例 

文本內容 分析變項 概念 

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從事居服員的工作，他們

覺得這個工作可以幫助弱勢族群，可說是行善

的工作 

男性居服員的工作

動機 

各項因素、困境、 

性別影響男性進入居

服工作領域 

女性從事居服員遇到的風險會比男性高，包括

性騷擾、被案主打及言語侮辱等 

男性居服員的工作

面貌 

生理性別為男性的優

勢和劣勢 

每個個案都有不同的狀況和情緒反應，這種工

作挑戰對我也是一種樂趣 

男性居服員續任的

原因 

各項考量因素、外在與

內在環境的影響 

這份工作能夠讓我獲得快樂、得到自我肯定的

價值，這是一種無形的收穫 

居家照顧服務工作

的生命意義 

樂在工作、自我認同 

資料整理與分析為仔細傾聽訪談錄音內容，將訪談的錄音內容逐字謄寫成

逐字稿，以獲得個案的原始資料，除了口語文字登錄外，受訪者敘說時的語氣、

停頓及語助詞等皆以括號標記，並整合訪談當下的筆記，將言談內容的重點特

別標記，以思考的問題延伸詢問受訪者，將不影響語意之贅字刪除，且為避免

個人偏差，再由另一位研究者核對。在完成逐字稿文本後，將逐字稿給三位研

究對象進行檢核和分享並與其達成共識。為確保本研究的嚴謹度，採取 Lincoln 

and Guba（1985）所提出的信用性、轉移性、審查性以及確定性四個標準考量。 

本研究以訪談方式進行資料內容蒐集，所有生命故事內容皆來自受訪者的

口述，因此受訪者在語言表達上的方式、精確度與自我揭露的意願，都會影響

文本資料本身的內容豐厚度。研究者會遵循研究倫理的規範進行研究，不論是

資料蒐集或是深度訪談，皆以研究對象的權益為優先考量，以獲得最真實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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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研究者為增加研究結果之確定性，於研究過程中採取開放式態度接受每位

研究對象的生活經驗特質與個別性，忠實地描述各項資料。 

四、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係指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必須遵守研究單位對研究行為的

規範與要求，倫理規範用來讓研究者理解說明哪些是合法或不合法的行為

（Neuman，1997）。 

在開始進行研究前，由研究者向研究參與者說明研究目的，徵詢確認其參

與研究的意願，並簽立研究同意書和訪談同意書，研究過程中受訪者有自主權

可中途離開或退出研究，不影響其權利。訪談結束後，為確保訪談資料的轉錄、

繕打沒有資料外流的情況，在訪談資料轉錄之前，先請謄稿員完成簽署謄稿保

密同意書，完成逐字稿文本後，讓研究參與者先行檢核文字說明，確認研究者

有無曲解受訪者所欲表達的內容，以利研究判準之評量。 

肆、研究結果 

當男性或女性要進入「非傳統性別工作」時，會面臨社會價值觀與性別刻

板印象的考驗，須具備很大的勇氣去抵抗世俗的評論。從過往研究發現，由於

居家照顧服務的居服員始終以女性為主， 男性居服員的想法在這些研究中容易

被忽視，而且較少從性別的角度去作探討。 

本研究係以男性居服員為研究對象，探究其進入居家照顧服務工作領域的

動機，歸納出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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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性居服員的工作動機 

林秉聖（2021）指出影響照服員工作動機的因素非常多元，概括為以下三

種面向：（一）個人因素：曾經就讀或從事社會工作相關的工作、曾有照顧老

人經驗以及需要賺取金錢以維持家計者，會有較高意願從事照顧服務事業。（二）

工作性質：照顧服務工作在目前就業市場中是屬於就業門檻較低的，因此容易

吸引退休及中高齡失業族群開闢第二春，也有人認為照顧服務此項工作的照顧

對象普遍單純、工作時間彈性、市場需求大，相較於其他行業是較為穩定。另

外，照顧服務工作不僅是一份可以賺取薪水的工作，同時也是在服務需要被幫

助的人，這種能賺錢又可為社會奉獻一己之力的職業也打動不少人願意投入照

顧服務產業。（三）其他因素：許多人會從事照服員是因為在求職的過程中，

恰巧身邊親朋好友有人也從事或曾經從事照顧服務相關工作，便介紹此項職業

作為求職時的選擇之一。 

研究者透過閱讀和資料分析三位受訪者後，發現三位受訪者進入居家照顧

服務工作領域的動機各有異同處，茲分述如下： 

（一）個人因素 

1.養家活口 

楊筱慧（2014）提及居家照顧服務員進入居家照顧工作的動機仍以金錢為

主要的考量。 

我在做居家服務之前的工作是開餐廳的，那時候工作時間很長，每天累得

跟狗一樣，賺得錢也少，根本不夠養家活口。後來，透過親友介紹，我就先從

照服員做起，收入還算不錯，為了賺更多的錢，我就換做居服員，經濟壓力就

沒那麼大了。（賽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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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統整三位研究對象的資料，發現除了阿勇以外，經濟因素是其他兩

位從事居家照顧服務員的重要因素之一。 

2.獲得快樂 

Holland（1997）認為人格特質若能夠與工作環境達到適配，會影響一個人

對此職業的滿意度、穩定性以及成就感。 

我以前擔任國小老師，後來退休後待在家裡，生活無所事事感到無聊，就

加入慈濟。在因緣際會下，參加慈濟的長照課程，進而認識日照中心的督導，

然後先從照服員開始做起。我非常喜歡照顧服務的工作，因為幫助別人可以讓

我獲得快樂，尤其是協助失能者。（阿勇） 

研究者統整三位受訪者的資料，發現其人格特質都具有善良、愛心、同理

心、自律性以及服務熱忱等。他們熱愛老人照顧工作，其人格特質與工作環境

相當適合，是願意投入居家照顧服務工作的關鍵。 

3.身強體壯 

張江青、林秋菊、蔡和蓁、陳武宗（2011）指出勞力負荷過重常是照顧服

務員選擇離職因素的原因之一，若沒有良好的身體健康條件，是無法從事長期

照顧工作。郭俊巖、李秀梅、胡慧嫈、蔡盈修、周文蕊、賴秦瑩（2015）提及

照顧職場存在著風險，可能使照顧服務員產生職業傷害，導致其中斷或離開照

顧工作。 

我快 35 歲了，我平常也都有在運動且注重養生，所以身體還是很健壯。

照顧服務工作算是消耗體力的工作，但我的體能狀態還是可以勝任這份工作，

沒有想過要放棄。（小明） 

研究者統整三位研究參與者的資料，發現他們都了解居家照顧服務員是屬

於高勞動、高體力負荷的職業，也認為其身體健康狀況足以應付居服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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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認同工作意義 

林冠瑋（2020）認為當個人對於工作上有正向認同，個人感到在此職位上

的付出是有意義的，會更有動力投入於工作。 

其實很多事情沒辦法用金錢衡量，這個工作有沒有讓我感到有價值才是最

重要的，我們做這個就是說要做得心安理得，覺得我還可以為這個社會出一些

力量，那種被肯定的成就感是用錢買不到的。（賽門） 

研究者統整三位研究參與者的資料，發現他們都能意識到居家照顧服務員

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其工作價值在於能夠帶給長輩生活協助、提供更好的生

活品質以及分擔家屬的辛勞，由於他們都能夠感受到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價

值，所以才會投入此工作領域。 

（二）環境因素 

1.經濟不景氣 

原先服務的公司組織，因故營運虧損導致被裁員，連帶影響受訪者為了養

家活口，必須另謀工作賺錢。有些人在成為照服員後先進入住宿型機構服務，

由於工作內容單調且忙碌，考量居家照顧服務能賺取更為優渥的薪資，因此便

轉換工作成為居服員。由此可知，外在環境的非預期變動會造成個人生涯上的

轉變，但轉變的歷程會因個人考量而有所差異。 

因為經濟不景氣，我被前公司裁員了，被迫離職後就趕快上網找工作，身

上還有房貸壓力。畢竟我是 50幾歲的中年大叔了，我不想做工時不定的保全，

所以後來選擇到長照機構擔任照服員，做了幾年照服員再轉到居服員，薪水算

是穩定還可以過活。（賽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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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人對從事居家照顧服務工作的支持 

家庭是很重要的支持系統，家人若能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表達認同和支持，

會使人更安心地走在職涯道路上，也願意付出更多心力於工作任務。 

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從事居服員的工作，他們覺得這個工作可以幫助弱勢

族群，可說是行善的工作，只是有時候還是會好奇工作內容是什麼。（阿勇） 

相對一般社會對於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刻板印象，認為照顧服務的工作是 3D

（Dirty、Difficult、Dangerous）事業，三位研究對象的家人都能清楚了解居家

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內容，也能支持他們從事居家照顧服務的工作。 

3.機會與緣份 

機會與緣份牽引著三位研究對象的生涯發展，使其擁有豐富的生命體驗和

自我成長。他們因各自不同的機緣進入了居家照顧服務員專業領域工作，付出

自己的心力於長期照顧工作。 

我其實從來沒想過會從事居服員的工作，緣分還真有趣啊！老天爺給我關

了一扇窗，又幫我開了另一道門，因緣際會下，機緣的牽引讓我來到了照

顧服務的工作領域。（賽門） 

三位受訪者年齡介於 30-65 歲間，他們進入居家照顧服務工作領域的動機

不盡相同，但皆在成為職業門檻不高的居家照顧服務員後，開啟人生事業的第

二春。 

二、男性居服員的工作面貌 

在工作環境上，相較於醫院或是機構式照顧場域，居家服務是一項發生於

「私」領域的「公共」服務，對居服員而言的工作場域，卻是案主及其家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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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場域，因此，當居服員進入家庭私領域時，需要獲得案主及其家屬的許可

和認同，兩者也需要更多的協調與配合。 

楊培珊（2000）指出居家照顧服務的工作環境有五項特殊性，包括：（一）

隱密的工作環境。（二）工作場所 V.S 生活領域。（三）頻繁身體接觸。（四）

案主功能的不穩定。（五）照顧工作範圍模糊。其中隱密的工作環境、頻繁身

體接觸這兩項工作特性，也是讓男性居服員在居家服務這項職業中，相較於女

性較容易發生阻礙的因素。隱密的工作環境是指居服員提供服務時，居服員是

獨自一人進入案主家裡進行工作，當有一位陌生人需要進入「家」這個私領域

時，家屬會非常擔心，再加上由於傳統性別刻板印象認為男性是有攻擊性的、

強勢的以及居家服務向來被視為是偏向女性化的職業，因此在傳統觀念及道德

法律框架下，使得許多女性個案與家屬更不願意接受男性居服員進到自己家中

提供服務（陳姝妤，2019）。 

（一）服務對象 

男性居服員的服務對象以男性為主，當服務使用者體型較為壯碩或體重過

重時，為了保護個案安全以及避免居服員在協助個案移位時因力氣不夠造成身

體受傷，會優先以男性居服員來提供服務。 

記得第一次到案主家裡去服務的時候，他們都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因為那

時候大家所認知的居服員是女性，看到我是男性，還一副質疑的樣子，好像很

不信任我。工作一陣子，他們發現我真的耐操又好用，才對我有所信賴，而且

還指定我來服務個案。（阿勇） 

當服務使用者為男性時，有些女性伴侶基於男女生理性別因素，不願意其

他女性觸碰另一半的身體，就會指定由男性居服員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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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居服員在工作領域的優勢 

1.體能狀態普遍比女性好 

在居家照顧服務工作領域中，男性居服員的體力是明顯優於女性居服員。

男性居服員在服務體型較重的個案時，除了較能保護個案的安全，也能協助個

案移位時避免身體，受傷。 

在工作過程中，很多時候都會有位移的情況，許多位移的動作說真的是很

花力氣的，尤其是個案體重較重的話，女生如果力氣不夠大就無法搬移，

而且也比較容易受傷。相對來說，男生通常比較孔武有力，能夠完成位移

的動作，案家也會比較放心讓男生進行位移。（小明） 

2.男性的情緒較為理性隨和 

男性居服員比較容易接受不同類型或是照顧難度較高的服務使用者，在服

務過程中較為理性隨和，不會夾帶太多私人感情和意氣用事。 

男生大部分個性比較隨和，比較不會去挑案，若有新的個案或比較麻煩的

個案給我們時，我們都會接案去做，這樣的話，也不會造成督導排班的困擾。

（賽門） 

女性居服員在服務時比較會帶著情感，有時候就會產生一些不必要的困擾，

而男性較為理性，不會帶太多自己的情感在工作裡面。一旦我們對案主投入過

多的情感，不管是對社工或居服員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小明） 

居家照顧服務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其中個性是一項關鍵因素。人是情

感的動物，居服員與個案的互動，建立出家人、朋友以及照顧者的情感，身為

居服員不僅是身體的勞動、心理的勞動，更是一種情緒的勞動。研究者透過訪

談對象得知，大多數男性居服員的個性較為理性隨和，不會隨意挑案，也不會

意氣用事，能夠將工作面與情感面界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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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男性居服員的職場風險較女性低 

居服員必須獨自進入個案家中從事服務工作，由於服務地點是屬於私領域

的案主家中，因此來自於服務使用者本人、家屬，甚至於周遭人士的暴力行為，

是服務人員所需承擔的職場風險（郭俊巖等人，2015）。楊培珊（2000）指出

大多數女性居服員在工作中都曾有過被騷擾或暴力恐嚇的經驗。 

女性從事居服員遇到的風險或傷害會比男性高，包括性騷擾、被案主打、

言語侮辱等，我們男性居服員就比較沒有這方面的問題發生。（阿勇） 

居家服務工作具有特殊性，不易掌握居服員的工作風險，其女性居服員更

是容易遭受服務使用者或家屬的騷擾，本研究受訪者表示女性居服員相較於男

性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比較容易受到個案或家屬的騷擾，而男性比較不用擔心

工作中會遭遇此問題。居家服務能讓長輩留在熟悉的環境生活，提供較為人性

的照顧並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支持他們持續提供照顧及社會適應問題，也是

促進民眾就業，讓接受居家照顧服務員訓練的民眾從事居家服務，推動長期照

顧服務福利與產業，其效益可使國內居家服務產業迅速擴張。 

（三）男性居服員在工作領域的劣勢 

頻繁身體接觸則是指居家服務中有許多服務項目是需要接觸服務使用者的

身體部位，而女性服務使用者與其家屬反對男性居服員的原因，包括不習慣異

性接觸身體，居家照顧服務其特殊的工作場域影響男性居服員在選擇服務對象

時遭到限縮（張純菁，2018）。相較女性，男性比較容易排斥同性之間的觸碰，

男性服務使用者較能接受女性居服員提供服務，因而讓男性居服員在服務個案

方面有更多限制（陳姝妤，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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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服務是屬於勞力密集且由居服員到案主居住場所提供一對一的照顧服

務，其存在高程度的工作風險和職業傷害，在實際服務上，面臨不少困境。男

性居服員的工作劣勢如下： 

1.社會大眾對男性居服員的性別刻板印象 

因照顧服務工作領域存在性別偏見和男性從事照顧服務工作不符合傳統社

會文化價值，導致男性在服務過程中會遭遇個案或是家屬的不信任。此外，居

家照顧服務是在隱密性較高的環境中提供服務，因此當男性居服員要進入家中

時，這些服務使用者或是家屬會有更多的顧慮與防備，此為男性居服員的工作

挑戰。 

社會上普遍認為女性比較會照顧人、女生比較貼心，還有人看到我是男生，

皺著眉問我：「男人怎麼會來做這個？」。大家還是認為居服員應該是要由女

性來做會比較好。（賽門） 

2.工作內容因性別因素而受到限制 

居家服務所提供的服務內容非常多元，包含基本身體清潔、基本日常照顧、

餵食、備餐、協助沐浴以及陪同外出等，其中協助沐浴的部分，因為男女授受

不親的傳統觀念，女性較不能接受讓陌生男性觸碰自己的身體，故男性居服員

只能為男性服務使用者提供洗澡的服務，男性居服員因為生理性別是男性的因

素而遭受限制，減少男性居服員可提供服務的機會。 

洗澡的部分，我們都只能服務男生，不會被安排去幫女生洗澡，但是若遇

到有需要代班的時候，女性居服員也可以來幫男生洗澡。男性居服員只能幫男

性個案洗澡，而女性居服員則是都可以，這是女生比較有優勢的地方，她們可

以服務的個案範圍比我們還廣。（小明） 

因時代變遷，居家照顧服務領域中的照顧性別分化和刻板印象雖仍持續存

在於少數個案及其家屬，但已逐步改變。男性與女性居服員可以各自發揮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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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別優勢，展現不同性別的照顧模式，滿足被照顧者多元性的需求，讓個案

和家屬看見居服員的工作內涵和價值。 

三、男性居服員續任的原因 

居家服務工作內容的特殊性使居服員服務時經常需要觸碰到服務使用者且

工作環境大多在個案家中屬較隱私的範圍，以致普遍社會大眾會比較傾向由女

性居服員至家中提供服務，而在過去研究中也能發現男性居服員相較於女性會

較容易離開此項行業（林國榮、黃秀梨、黃春長、徐雅媛，2020）。 

居服員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會面臨許多道德困境的倫理議題，如工作規範、

金錢糾紛及案主自決與專業考量的衝突等都會時常發生，此時居服員的督導與

所屬機構的態度與做法顯得非常重要，若居服員與督導和所屬機構三者之間無

法取得共識，便會影響服務輸送是否順利運作（胡正申、陳立孟、郭盛哲，2014）。

我國在居家服務方案實施當中，仍有許多制度與實務上的服務狀況需要不斷地

檢視與探討，在服務實踐的場域中亦難免面臨一些挑戰，其中居服員人力不足、

流動率高，造成供不應求、服務難以發展的情形，尤其是受限於地理環境、交

通不便等因素的偏鄉地區，服務資源更是難以到達（王映媁等人，2019）。本

研究根據訪談資料，分析男性居服員續任的原因為下列四項： 

（一）薪資與工作福利穩定 

好的薪資待遇與良好的福利制度能提升居服員的留任意願（Butler and 

Rowan，2013；賴亭君、林宜勳、郭懿芝、陳柏思、黃煒霖、王啟忠，2018）。

居服員若能擁有穩定且足夠的薪資，並提供居服員各項福利制度和健全的居家

照顧服務支持網絡等面向，可以吸引更多人投入並久留於居家照顧領域（林秉

聖，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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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美娥（2017）曾言由於在傳統家庭責任分配下，男性時常被視為「經濟

來源者」，因此若是能擁有穩定且足夠的薪資給付，確實能提升男性留任於居

家服務的意願。本研究的三位受訪者皆表示對於目前機構所提供的薪資與工作

福利感到滿意，故願意持續待在原機構繼續從事居服員一職。 

這裡薪資滿穩定的，居服的薪資確實是比安養院還多，像我們就是做多少

拿多少，做愈多就拿愈多，而且機構的福利也不錯，督導和我們相處得很

融洽，我打算就在這邊一直做到退休吧！畢竟我還要付房貸和養小孩。（賽

門） 

（二）與個案有情感連結 

居服員和個案之間因長久穩定的服務關係，使得居服員與個案及其家屬會

產生濃厚的情感連結， 這種情感如同家人或是朋友一般，使得三位受訪者皆願

意繼續留任提供服務。 

人與人之間會日久生情，當你服務一陣子後會跟案家逐漸熟悉，也會感覺

他們很需要你。平常他們會送我一些水果和點心，逢年過節時，我們彼此也會

互相祝福，這種情感介於家人和朋友之間，就算後來沒有服務了，也還是會保

持聯繫。（小明） 

（三）對居家照顧服務工作的熱情 

居服員除了照顧個案，還得面對其家屬的各項要求，甚至會有職業傷害和

風險，是一項具有專業的高難度工作，因此很多人承受不了壓力而離職。 

我們做這份工作需要去試著了解每個人的心態，每個個案都有不同的狀況

和情緒反應，我得學習處理不同的問題，理解各自的脾氣，這種工作挑戰對我

也算是一種樂趣。（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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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三位現役男性居服員皆表示不後悔進入居家照顧服務領域，他們在

工作過程中，雖遭遇困境卻獲得許多工作樂趣，對居服員這項職業保有熱情，

願意續任提供服務。 

（四）感受到工作價值 

沒有一份工作是沒有價値的，每個職業都有它存在的目的及獨特的經歷與

價值，即使是需要大量勞動的居家服務也會有其工作價值與意義（林秉聖，2021）。 

我一天大概排去服務三位案家，每天工作完都覺得身體蠻累的，但我內心

卻是快樂的，我每天樂於工作、用心付出，過得充實又快樂，精神也比以前好，

整個容光煥發。居家服務不僅是一份助人工作，同時也能實現自我價值。（賽

門） 

本研究在訪談三位研究對象後，發現他們認為身為居服員不僅能夠貢獻心

力服務社會上失能和失智的人，也能反思自己的身心狀況，提醒自己與親友健

康的重要性。在工作過程中，若能獲得個案及其家屬的認同與肯定，可說是一

種成就感，達成自我實現，更有動力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能去服務社會大眾。 

四、男性居服員在居家照顧服務工作所形塑的生命意義 

（一）重新設定生涯目標 

Baumeister（1991）曾言獲取生命意義的很大方式即為擁有人生目標，當人

可以在生活找到欲達成的目標時，就會設法去實現，而不論是否在最後有無完

成目標，過程與結果同樣都會帶給個人意義感。 

以前工作只要不如意就離職換跑道，工作忠誠度好像不高。從照服開始到

現在居服工作，我終於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了，也從中獲得成就感，如果可以

我會繼續做到退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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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受訪者都從不熟悉照顧服務工作，到現今已成為資深的居家照顧服務

員，照顧工作給他們帶來了不同的生活體悟與思想上的改變，皆因照顧工作有

了新的人生目標。 

（二）正向面對疾病與死亡 

Frankl（1985）提及人面臨死亡或不可改變的困境時，會因為理解生命的

有限性而對生命展現出不同的態度與行動。 

我做了 6 年多的居服員，有個案在照服務過程中往生，雖然內心滿難過

的，但我想與其拖著病體痛苦生活，還不如以這種方式道別人生，也算

是一種解脫吧！對於這份工作的體驗，我最大的感受是人生無常，你真

的不知道明天先到還是無常先到，對於疾病與死亡，我看得很開，畢竟

人的身體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阿勇） 

三位研究對象在長期照顧環境中，體認到居家照顧服務員需要去面對身體

狀況、疾病的發生以及長輩的死亡等。對於人生的無常，他們皆從工作過程中

重塑了看待生命的價值觀。 

（三）自我實現 

黃國城（2003）曾言個人在感受到自身是被認可且有貢獻的時候，其對自

身存在的評價愈高時，愈能感受到生命是有意義的，進而達到自我實現。 

這份工作能夠讓我獲得快樂、得到自我肯定的價值，這是一種無形的收

穫。我樂在工作，因為我透過我的身體和技能去幫助別人，不僅可以行

善積德，還可以為這個社會盡一點力量，我也對自己感到高度認同與肯

定。（賽門） 

對於三位受訪者而言，在居家照顧工作中發現生命意義時，此工作已非單

純獲取薪資，而是轉變為個人終生的志業，當照顧工作成為志業時，會帶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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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工作中正向的循環。他們在居家照顧服務的工作過程中得到正向回饋，看見

自己的價值，每個角色的人都在此正向循環中獲得鼓勵與能量。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整理男性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動機、工作面貌、

續任的原因及居家照顧服務工作所形塑的生命意義，如下表4所示： 

表4：男性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四個面向 

面向 研究結果 

工作動機 

1.個人因素 

1.養家活口（外在動機） 

2.獲得快樂（內在動機） 

3.身強體壯（內在動機） 

4.認同工作意義（內在動機） 

2. 環境因素 

1.經濟不景氣（外在動機） 

2.家人對居家照顧服務工作的支持（外在動機） 

3.機會與緣份（外在動機） 

工作面貌 

1.服務對象 以男性個案為主 

2.在工作領域的優勢 

1.男性居服員的體能狀態比女性好 

2.男性居服員的情緒較為理性隨和 

3.男性居服員的職場風險較女性低 

3.在工作領域的劣勢 
1.社會大眾對男性居服員的性別刻板印象 

2.工作內容因性別因素而受到限制 

續任原因 

1.薪資與工作福利穩定（屬於工作動機中的外在動機） 

2.與個案有情感連結（屬於工作動機中的外在動機） 

3.對居服工作的熱情（屬於工作動機中的內在動機） 

4.感受到工作價值（屬於工作動機中的內在動機） 

生命意義 

1.重新設定生涯目標（屬於工作動機中的內在動機） 

2.正向面對疾病與死亡（屬於工作動機中的內在動機） 

3.自我實現（屬於工作動機中的內在動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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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居家照顧服務是一項由居服員至服務使用者家中提供照顧服務的工作，而

照顧工作一般而言被大眾認為女性較為擅長。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關於居家服務的統計數字也呈現歷年居服員男女性別比例有所差異，

居服員此項職業仍是以女性為多數。 

國內有幾篇探討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動機的文獻，包括楊培珊（2000）、

鄭美娟（2014）以及楊筱慧（2014）的文章，其研究對象以女性居服員為主體，

而本研究則是以男性居服員為主體。研究者根據訪談結果，整理男性居家照顧

服務員的工作動機、工作面貌、繼續留任的原因以及居家照顧服務工作所形塑

的生命意義，發現男性與女性居服員在不同面向的異同處，如下表5所示： 

三位研究對象在成為居服員前皆從事其他工作，但是受到主動或被動的因

素而離開原先工作，之後透過求職網站或親朋好友的介紹而得知照服員這項職

業並選擇從事職業門檻不高的職位，展開事業第二春。研究發現男性居服員從

事居家照顧服務的工作動機為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包括養家活口、獲得快樂、

經濟不景氣以及親友的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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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男性居服員與女性居服員在不同面向的異同處 

面向 同異點 男性居服員 女性居服員 

工作

動機 

相異點 

1.養家活口 

2.身強體壯 

3.工作機會 

4.轉職的選擇 

1.高中職或大學就讀照顧相關科

系 

2.曾有相關照顧工作經驗 

3.工時較為彈性 

4.家人需要照顧 

5.工作地點離家近，可兼顧家庭 

相同點 

1.經濟壓力 

2.獲得快樂 

3.親友支持 

4.經濟不景氣 

5.認同工作意義 

6.緣分 

工作

面貌 

相異點 

1.體能狀態比女性好 

2.情緒較為理性隨和 

3.職場風險較女性低 

4.社會大眾對其仍有性別刻板印

象 

5.工作內容因性別因素而受到限

制 

1.體能狀態比男性弱 

2.情緒起伏較大，較常意氣用事 

3.職場風險較男性高 

4.服務個案的範疇較男性多元 

5.服務個案內容不受性別因素限

制 

6.比男性常面臨非專業範圍的要

求 

7.女性居服員的比例仍較男性高 

相同點 
1.希望能夠提高薪資與福利 

2.期盼能夠提升居服員的社會地位 

續任

原因 

相異點 
1.背負家庭的經濟壓力 

2.督導的鼓勵 

1.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 

2.獲得個案及其家屬的認同 

3.機構管理良善 

相同點 

1.薪資與工作福利穩定 

2.與個案有情感連結 

3.對居服工作的熱情 

4.感受到工作價值 

5.家人的肯定與支持 

生命

意義 

相異點 
1.重新設定生涯目標 

2.證明男性能勝任居服員 

1.有被需要以及被尊重的感受 

2.加深身為女性的認同 

相同點 
1.正向面對疾病與死亡 

2.自我實現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楊培珊（2000）、鄭美娟（2014）、楊筱慧（2014）及

本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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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研究所探討的男性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動機，每個人的工作動機都是不

同的情節，編織成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以整體觀的方式才能將每個人呈現出

最真實的一面。質性研究的結果因研究對象的獨特性，無法概括至所有的人，

但也因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每個人都擁有獨特的故事，才值得被發

掘與被傾聽。研究者透過一種對話的方式，與研究對象的生命經驗交流互動，

化語言為文字，讓同樣打動人心的個人生命故事亦能讓讀者有所感受。 

本研究了解男性居服員進入居家照顧服務領域的工作動機，從中亦可探討

性別刻板印象在實際工作場域中對現今男性居服員的影響，試圖消弭社會大眾

對於男性居服員產生的性別刻板印象所帶來的阻礙，並發掘出更多同樣身處在

居家照顧服務場域的工作人員，對居家服務與照顧工作的認同，乃至於從事居

服的個人，所賦予的價值及意義，進而提升居服員的專業技術能力，並吸引更

多男性與女性進入居家照顧照服務的專業領域。研究者認為政府在推動居家照

顧服務的同時，應規劃適宜的長照政策，增加居服員的薪資水準與福利制度，

了解居服員的各項需求。隨著長照 2.0 的改革和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新制

的推動，將過去長照 1.0 以時數計價的居家服務，改採以服務項目為計價單位，

不僅使居家服務單位收入增加，同時也可讓居服員薪資待遇大幅提升。另外，

在長期照顧需求加重的情況下，照顧工作的壓力不斷增加，男性的加入能減輕

不少長照負擔。相關單位必須加強居服工作性別平權觀念，尤其是改善社會大

眾對男性居服員的偏見，增加男性居服員專業形象宣導，以吸引男性進入居服

員工作職場，讓社會大眾看見男性居服員的付出和努力，扭轉照顧服務工作只

能由女性勝任之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以期男性與女性居服員皆願意繼續留任居

家照顧服務工作，在長照事業領域中貢獻心力給社會。居家照顧服務工作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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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適合某一性別從事，若能將男性的優勢和長才帶入居家服務，男性與女性

皆能夠成為優秀的居服員。 

希冀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可提供政府機關、長期照顧相關組織機構以及有

意從事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者等，了解其工作狀況、穩定薪資與工作時數、提

升薪資水準和工作福利、給予居服員正向支持、培養專業能力（照顧分級制度

的建立）、改善勞動條件（照顧分級制度的運用）以及促進居服員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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